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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高校法学类专业出版机构，其宗
旨是为中国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服务。
多年来我社始终把法学教材建设放在首位，向广大读者提供研究生、本科、专科、高职、中专等各种
层次、多种系列的精品法学教材，其中很多教材荣获国家教育部、司法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的优
秀教材奖，是我国重要的法学教材出版基地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曾多次荣获国家良好出版社、先进高校出版社荣誉称号。
在新时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真诚为广大读者服务，努力为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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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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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更正登记、异议登记和预告登记规则。
（1）更正登记。
更正登记是登记机构根据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依法进行的变更原登记事项的登记。
依据《物权法》第19条第1款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
申请更正登记。
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
”一般认为，登记更正后，原权利人在异议登记期间对该不动产作出的处分，登记更正后的权利人未
追认的，不发生效力。
（2）异议登记。
异议登记是登记机构在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情况下，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所依
法作出的登记。
依据《物权法》第19条第2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
异议登记。
登记机构予以异议登记的，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15日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
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
”（3）预告登记。
预告登记是在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的协议时，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由登记机构根据
其申请依法所作出的登记。
现实生活中，当事人在签订买卖期房或者转让其他不动产物权协议时，因不动产之产权登记尚未办理
，便不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于是债务人（卖方）往往违约处分该不动产，出现“一房二
卖”或者“一房多卖”现象，使该债权人（买方）将来无法取得该不动产物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
于是，我国颁布的《物权法》借鉴国外立法中的预告登记制度，规定了当事人的预告登记权。
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
可见预告登记是为保全一项请求权而进行的不动产登记，该项请求权要达到的目的是在将来发生不动
产物权的变动。
预告登记后，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3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
3.登记责任与登记费用规则。
登记责任包括申请人的法律责任和登记机构的法律责任两个方面。
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责任人追偿。
关于登记费用，《物权法》第22条规定：“不动产登记费按件收取，不得按照不动产的面积、体积或
者价款的比例收取。
具体收费标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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